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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强师工程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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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2023年省级教育发展专项新强师工程事权资金合计48400万

元，主要用于建设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和教研体系，加强新时代

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组织实施国家和省级教师培养培训项目，完

善教师专业发展保障支撑体系建设，着力提升教师队伍整体能力

素质。项目资金分配主要采取因素法与项目制相结合的分配方

式，扶持对象为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及教师等，重点向粤东粤西粤

北地区倾斜。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工作决策部署，围绕 2023 年我省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

安排，遵循“统筹兼顾、系统推进，突出重点、优先保障，注重

绩效、促进均衡，依法依规、公开透明”的资金分配原则，2023

年新强师工程事权资金分为四类项目，其中师德师风建设项目

343 万元，教师专业保障建设项目 8734 万元，教师人才培养项目

5694 万元，教师素质能力提升项目 33629 万元，共分 18 个子项

目具体组织实施。其主要绩效目标是：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

推动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一体化发展；按需求设岗招募退休

教师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能力；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和水平；按标准发放人才生活补贴，优化高层次教师人才队伍；

按计划组织开展省级示范培训，省级教师培训合格率不低于 90%；

省级教师培训项目整体满意度达到 85%；教师的专业发展得到提



高。具体项目如下：

1.2023 年师德师风建设项目。用于开展师德主题建设月活动

及宣扬新时代优秀教师典型案例，组织开展师德巡讲、师德课程

资源建设及粤港澳大湾区师德论坛等。

2.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补助项目。用于开展中小学教师

发展中心支持条件、资源体系、培训者队伍、管理制度与机制等

方面的建设。

3.教研基地建设。用于基地评审、开展调研指导、研讨交流、

成果提炼和出版等活动。教研基地开展基地项目团队学习培训、

调研指导活动、研讨交流活动、成果推广活动费用，以及购买图

书资料、邀请专家指导等费用。

4.教育教学成果奖推广项目。用于推广和培育省级以上教育

教学成果。

5.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用于全省第四届学前教育、特殊

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 6 个组别

的初赛选拔、地市（含省直）复赛、各学段决赛、总决赛。

6.教师工作评审、监督、检查。用于开展教师发展中心、培

训基地项目、省级教师校长培养培训项目推荐遴选及考核验收、

教师队伍建设综合改革项目研究、绩效考核评价等工作。

7.银龄讲学计划项目。用于支持各地招募退休优秀教师到农

村学校支教讲学。



8.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省级培养补助经费。用于

开展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省级培养工作，培养学员 497

人。

9.人才津贴。用于按标准发放人才的岗位津贴。

10.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地方合作项目。用于遴选资助优秀高

校教师赴境外研修。

11.教师省级示范研修培训项目。用于开展 2023 年中小学幼

儿园（含中职、特教）教师、校（园）长省级示范培训，2023 年

培训人数为 14036 人次，各项目的具体培训天数根据实际培训需

求设定，培训经费标准为集中研修 550 元/人/天。

12.教师培训体系及培训能力建设项目。用于开展工作室、

校本研修等活动，构建省、市、县、校、工作室“五位一体”的

中小学教师培训体系。

13.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中小学教师全员轮训省级培训项目。

用于开展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教师（含中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

学校教师、校长、园长）全员轮训，进一步提升粤东粤西粤北地

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省级示范培训按照粤东粤

西粤北地区教师总人数 10%的比例开展，2023 年完成约 25%的任

务量，省级层面培训 16997 人。

14.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项目。用于开展中小

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2023 年培训人数为 1110 人次，



各项目的具体培训天数根据实际培训需求设定，培训经费标准为

集中研修 550 元/人/天。

15.教研员能力提升省级研修项目。用于高中教研员新高考

新教材、义务教育教研员新课程新课标和职业教育教研员培训。

16.基础教育质量提升教研支撑项目。用于开展“南方教研

大讲堂”“走进粤东西北教研帮扶活动”以及中小学课程改革研

究活动。

17.“三科”（思政、语文、历史）铸魂工程教研提质项目。

用于开展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研员培训、省中

小学三科“铸魂工程”专项课题研究与指导、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与成果展示交流活动。

18.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立项资助项目

1000 项，用于资助各地市、省教育研究院和厅直属中小学、幼儿

园实施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从“投入”“过程”“产出”“效益”四个维度（方面）综合

评估，自评分数为 97.2 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据统计，2023年新强师工程资金实际下达额度为48400万元，



实际支出金额 36980.34 万元，资金支出率为 76.41%。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实施“新强师工程”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部署要求，加快教

师发展体系建设，推进实施“新强师工程”和全口径全方位融入

式对口帮扶工作，全省教师队伍规模、结构、质量协调发展，整

体水平稳步提高。

①教师队伍数量稳步增长。2023 年底，全省中小学（含幼儿

园、中职）教师总量为 151.83 万人。按地区分类，珠三角地区

教师为 81.33 万人，粤东西北地区为 70.5 万人；按学段类型分

类，幼儿园教师为 33.7 万人，小学教师为 61.34 万人，初中教

师为 34.1 万人，高中教师为 17.21 万人，中职学校教师为 4.66

万人，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为 0.8 万人。与 2022 年底（下同）相

比，教师总量增加 2 万人，增幅为 1.33%；幼儿园、中职、特殊

教育学段生师比有所下降，其中幼儿园和特殊教育学段较为明

显，生师比分别从 14.2:1、3.94:1 下降至 13.61:1、3.66:1。

②教师队伍结构持续优化。中小学紧缺学科教师短缺状况持

续改善，小学音乐、美术学科教师缺额率从 2022 年的 4.02%、

10.66%下降至 1.93%、8.65%,小学体育教师连续两年无缺额。农

村教师素质能力不断提升，农村中小学教师学历、职称等指标明

显提升，农村小学教师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从 74.28%提高



到 77.21%，具有高级职称的比例，从 6.15%提高到 7.95%。中职

学校专业课教师中“双师型”教师的比例，从 63.37%提高到

64.79%。全省中小学有 6.4 万名临聘教师，比上年度减少 0.2 万

人，实现了全省总量只减不增目标。

③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进一步提升。师德建设进一步加强，教

师教书育人的整体水平进一步提高，涌现出一大批师德典型。教

师全员培训制度基本落实，教师参加高水平培训的机会有较大幅

度增加，2023 年全省共 123.84 万中小学教师完成 90 学时培训学

习任务，参加省级示范培训项目 1.7 万人，粤东西北地区全员轮

训省级层面培训 1.7 万人。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全省顺利完成了粤东西北地区教师全员轮训 2023 年度计划和支

教跟岗任务，共培训中小学教师约 26 万人，共选派支教跟岗教

师、校长、教研员 3982 人。中小学、幼儿园、中职学校专任教

师学历明显提升，与 2022 年相比，幼儿园教师具有本科以上学

历的比例从 25.53%提高至 30.69%，高中教师具有研究生（硕士）

及以上学历（学位）比例从 17.89%提高至 19.67%。教师专业水

平进一步提升，小学、中职教师具有高级职称的比例，从 5.50%、

15.97%提高到 6.7%、17.74%。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2023 年增

加 347 名正高级教师。截至 2024 年 1 月，全省幼儿园教师持证

率为 78.48%，增幅达 7.34%。

④教师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



改革落地落实，以岗位管理为核心的教师聘用制度逐步完善。

2018 年以来，135 个县（市、区，含功能区）开展教师考核竞聘，

78.86 万名教师参加竞聘。县域内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定

期交流轮岗制度进一步完善，2023 年全省 4.93 万名校长教师参

与交流，占总数 6.91%，其中县级以上骨干教师占 39.45%。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改革积极推进，全省认定中小学

教师资格人数 16.68 万人，其中港澳居民 214 人（香港居民 180

人，澳门居民 34 人）。省、市、县、校、工作室“五位一体”的

教师专业发展体系进一步健全，11 个省级中小学（中职）教师发

展中心大力加强内涵建设；全省计划建设的 149 所市县级教师发

展中心，目前已全部完成基本建设任务，已全部配备研训教师和

开展教师培训工作；已有 111 所市县级教师发展中心通过认定；

建成 269 个省级教研基地，遴选 280 所校本研修示范学校和示范

培育学校。

⑤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政策进一步落实。全省各地基本实现中

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两个不低于或高于”，在全国率先全面

实行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学校教师生活补助政策，2023 年人均达

到 1021 元/月，惠及 31 万多名农村教师，农村教师向城市流动

明显减少，部分地方出现教师从城市向农村学校“回流”现象。

教师绩效工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进一步

落实。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当年度目标值 年度实现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教研基地数量

（个）
269 269

获省级教师教学技能

奖项数量（项）
1200 1300

能力提升工程培训人

数
≥30000 32143

能力提升工程开展培

训项目数（个）
≥80 83

“百千万人才培养工

程”省级培养人数

（人）

497 497

工作室建设数（个） 480 484

质量指标

教研员省级研修项目

完成率（%）
≥90 100

培训合格率（%） ≥90 91.73

时效指标
及时下拨珠江学者岗

位津贴（%）
100 100

成本指标
省级教师线下培训费

用（元/人/天）
550 5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教研员省级研修

项目成效

提升基础教育

教研员职业道

提升全省基础教

育教研员职业道



德素质和专业

指导能力

德素质、专业能

力，建设了一支

高素质专业化创

新型教研队伍。

提升教师教学技能

充分调动了青

年教师参加教

学技能大赛的

积极性

各高校积极组织

本校青年教师参

加教学技能大

赛。

机构培训正常运行

教师发展中心

功能场室配备

齐全，培训顺

利进行

教师发展中心统

筹协调配置校内

资源，拥有培训

场地、住宿地点

等多个功能场

所，场室配置齐

全，全力保证培

训项目顺利进

行。

专任教师合格率（%） ≥95 99.7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提高当地教育教学水

平、质量发挥的影响
长期

培养了一批具有

先进教育理念和

丰富理论知识、

扎实教育教学能

力和教学管理水



平的优秀教师和

校（园）长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培训教师满意度（%） ≥85 97.47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省级教育发展专项新强师工程事权资金项目内容包括了教

师培养培训、条件建设、科研课题等多方面内容，涉及多个政府

职能部门和项目单位，点多线长面广，统筹协调起来存在一定困

难。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如下：

1.部分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对教研基地项目的过程管控不足，

未能发挥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本市各基地的统筹作用，对教研

基地项目的管理不够全面，未能覆盖全市三类教研基地。

2.个别项目经费在市、县财政部门停留时间较长，资金到位

不够及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使用效益。

3.全员轮训省级培训项目的参训率偏低，存在项目学员报名

不足、请假或退出等情况，以及部分薄弱地区的乡村学校教师，

存在外出培训无人上课的情况。

三、改进意见

（一）建议按因素法切块下达由市县自主统筹使用的资金，

主要由当地财政和教育部门对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充分调动



地方管好用好省级资金积极性，发挥各地区财政部门推动改革发

展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建议向业务主管部门开放“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系统”，便于各资金使用单位上传自评报告、佐证材料等大容

量数字资源，利于资金管理部门进行数据整理、材料审核等工作，

提供即时查询、资料存档等功能，提高自查工作效率。

（三）建议财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与其他行政部门的

沟通，积极协调，保障经费及时下拨到位，切实解决经费到位不

及时的问题，提升经费使用效率。

（四）从制度层面明确各地级以上市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部

门的具体举措，针对教研基地项目建设成立专项小组，并安排专

门的项目主管领导和联系人，为本地市教研基地项目建设提供组

织和人员保障。建立本地市具体的基地项目建设管理机制，细化

基地项目管理措施。

（五）各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应结合教师支教、师范生实习等

工作安排，提前谋划顶岗二次置换，为粤东西北地区教师参训提

供便利，形成教师教育职前培养、职后培训的一体化模式，缓解

工学矛盾。


